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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medi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it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nowadays, 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residents of the community, but also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order an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der and stability.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in X Province, this paper 
finds that community mediation is faced with weak support of legislative support, lack of autonomy 
of community mediation, lack of support for financial support, and the lack of full-time mediation 
of mediation team.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self-organization ability of community mediation 
and expand the funds of community mediation through legislation. Channels, various aspects of 
human capital and so on to improve,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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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区调解是当下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关系到社区居民的切

身利益，也直接涉及到社区的秩序与建设，进而关系到社会的有序发展和安全稳定。本文通

过对 X 省城市社区的调查发现社区调解面临着立法的支撑力度薄弱、社区调解的自治力不足、

经费支持缺乏保障、调解队伍专职化还没有形成等困境，需要通过完善立法、增强社区调解

的自组织能力、拓展社区调解的经费渠道、多方面挖掘人力资本等加以完善，促进城市社区

建设健康和谐发展。 

1. 问题的提出 

当今社会各种纠纷纷繁复杂，理性地认识社会物质利益纠纷和冲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

法对于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学家郑杭生曾说过，社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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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利益矛盾要是应对得当、处理得好，社会就能保持稳定，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是应对

失当、处理不好，就会造成社会动荡，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在社区治理中，面对这些

源源不断出现的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与纠纷，调解成为了众多化解纠纷的首要选择。而社区

调解是当下我国城市社区解决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不仅关系到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

也直接涉及到社区的秩序与建设，进而关系到社会的有序发展和安全稳定。当前的城市社区

调解面临着哪些困境，应如何去化解成为当下社会科学研究、政府以及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

课题。 

2. 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本文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试图从具体数据入手，以此为线索层层深入，全景式地展

现纠纷解决机制的面貌，并放宽视野，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研究何种社会条件下社区调解会

合理和正当地发挥其纠纷解决的作用。 
笔者主要从 X 省选择了 10 个社区进行研究，这 10 个社区代表了纠纷和调解具有的典型

性特征，通过对这 10 个社区的 58 名调解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通过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深入剖析了社区调解面临的困境。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表 1   社区调解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社区调解员 各变量取值、百分比 社区调解员 各变量取值、百分比 
性别 男、34.5 

女、65.5 
 

年龄 
40 岁以下、8.6 
40-50 岁、8.6 
50-60 岁、39.7 

60 岁以上、43.1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44.8 

高中以上、55.2 

3. 城市社区调解面临的主要困境 

在社区治理中，面对源源不断出现的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与纠纷，调解成为了众多化解

纠纷的首要选择。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各个地区都依据自身的特点进行了有益探索，

取得了一些实效。但在具体的社区调解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境。 

3.1 立法的支撑力度薄弱 

    在构建多元调解机制的过程中，如何从立法上协调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使不

同的调解机制有机融合为制度性、专业性的调解体系是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国家在这一方

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

的出台较好地解决了长期争论的调解与诉讼的关系问题，实现了人民调解与诉讼之间的衔接

和互补。但是《人民调解法》有关调解协议执行力的规定还有待加强。《人民调解法》没有

规定执行力的时效，纠纷当事人刚刚达成调解协议，就可以反悔。而且反悔条件形同虚设。

调查统计发现，58 名调解员中有 75.9%的调解员认为调解协议执行难，占社区调解存在问题

的第一位。调解协议往往成为一纸空文，许多达成调解协议的纠纷最后仍需通过诉讼方式来

解决，增加了居民的纠纷解决成本。同时，《人民调解法》中规定的申请司法确认条件比较

苛刻，必须要求双方共同申请才可以进行司法程序确认。这个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事

人申请司法确认的权利，增加了当事人的反悔概率，也削弱了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威慑

力。 

3.2 社区调解的自治力不足 

社区调解说到底还是要强调居民的自治。但是，我国的多元调解制度的建构明显带有强

烈的社会转型期的过渡性特征，尽管采用了司法中心、分工制约的形式，但实际上主要是依

靠党政权力为主导和基本依托推进。一方面，社区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法定的基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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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组织，是居委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专门行使调解民间纠纷、宣传法制

等职能。但是，众所周知，居委会名义上是居民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作中仍然与行政力量

紧密关联，是事实上的基层行政派出机构。另一方面，在社区调解中还存在着一些民间组织，

这些民间组织在上海等社区调解比较成熟的地区，出现了由李琴工作室、杨伯寿工作室等由

政府购买服务的工作室。但是X省地处东北，政府在购买服务方面进程缓慢，还没有购买社

区调解服务，在社区当中只存在着一些诸如社区老年人、有权威的人、热心人组织起来的社

区自组织。这些自组织存在一个持续性的问题，没有经济基础，很难继续维持。 

3.3 调解经费缺乏保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费不能保障成为社区调解发展的一个瓶颈。一方面是社区调

解的办公经费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是调解员的工资待遇得不到保障。在笔者对社区调解员

所做的调查中，有 58.6%的调解员认为经费不足制约发展。可见，在社区调解员看来，“经费

保障”问题己经成为影响社区调解工作顺利开展的瓶颈问题。而且《人民调解法》规定人民调

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也就意味着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是一个非创收的

工作。但是，人民调解工作又是一个需要投入人力、物力的工作。经费的不能保障，导致社

区调解成为一种需要奉献精神才能完成的工作。导致社区调解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不强，形

成纠纷能不调则不调的局面，进而影响了社区调解工作的质量。 

3.4 调解队伍专业性不强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种矛盾纠纷和冲突层见

叠出。社区调解的纠纷越来越复杂化、专业性越来越强。而且，随着矛盾纠纷的大量增加，

需要社区调解员能够将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调解矛盾纠纷中。但是，在实际的社区调解中，

调解员的队伍兼职现象比较严重。另外，社区调解员队伍中普遍存在着年龄偏大、文化程度

偏低、法律政策水平欠缺，工作方式、方法陈旧，不能适应纠纷当事人的需要。调查统计中，

调解员的平均年龄为50岁，且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的占了将近一半。58名调解员中只有4人拥

有法律专业知识，有10人了解一些法律知识，仅学习过《人民调解法》的有20人。可以看出，

社区调解员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并且缺乏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工作者。 

4. 破解城市社区调解困境的路径选择 

4.1 完善相关立法 

为了使多元化的社区调解机制有效运行，需要立法上的不断完善。首先是人民调解员方

面的完善。立法上需要明确规定不得由居委会委员兼任，使得人民调解委员会具有独立性。

同时，根据我国具体的情况结合西方国家的培训时数来规定我国调解员需培训的时数。其次

是人民调解制度前置方面的完善。建立人民调解前置制度。如果不经调解委员会调解，法院

不予受理。第三是调解协议时效性方面的完善。最后是协议司法确认方面的完善。将司法确

认的条件放宽，改为允许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都可以申请司法确认程序，甚至是在双方当事

人同意的前提下,当事人可不必去法院，直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到法院进行司法确认。只有这

样，才能够更有利于诉讼和非诉讼机制的有力衔接，进而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民调解组织解决

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的功能和作用。 

4.2 增强社区调解的自组织能力 

社区调解作为解决社区纠纷的一个自组织机制，更应该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实现自我教

育、自我规范、自我服务、自我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增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自治性。在人

员配备上，改变由居委会成员兼任的状况，由专业调解人员担任，专门负责居民同居民之间、

居民同组织之间的调解工作；在经费支配上，政府应给予相对独立的经费支持。这样才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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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民调解委员会真正成为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规范的群众人民调解机构。

另一方面，发展社区新型调解组织。由于当前社区纠纷的复杂性，一些有关消费纠纷、环境

纠纷、拆迁纠纷等纠纷更需要以更加适宜的方式进行专业解决。因此可以因势利导，在新型

的民间组织中培育专门调解机构，把民间化的组织衔接到现有的调解网络中来，以专业化的

优势服务来解决纠纷。 

4.3 拓展社区调解的经费渠道 

政府部门应加大调解经费的投入，作为一项单独的财政预算，切实保障调解经费的到位

和落实。司法行政机关要主动联系同级财政、审计等部门严格监督每一项经费的具体落实情

况。最后，借鉴吸收国外的做法，寻找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我们国家的社区调解经费除由政

府购买服务方式解决以外，也可以通过合作项目向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募集资金，寻找赞助。

同时，可以设立调解基金会，发挥基金的筹资功能，增强筹资能力，以基金会的形式募集资

金，并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市场运作以保其增值，从而广泛运用于各社区的调解。 

4.4 多方面挖掘人力资本 

良好的调解人力资源是提升多元化社区调解品质的关键。调解工作需要吸纳拥有各种专

长的人员和组织参加。因此我们要努力搭建各种平台，鼓励社区中的各类人士和组织参加。

一方面，社区调解的有效运作关键在于专职调解员。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通过选

举与聘任相结合的方法吸收一些具有较高道德水平和法律水平，热心调解工作的专业人才充

实到调解员队伍中，努力优化调解员队伍。也要聘任一些具有相关学科的毕业生来充当发展

主力军，针对目前社区人民调解员普遍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心理、社会工作等专业的专门

训练的现状，可以聘任法律专业、心理学专业、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到社区

工作，提高社区调解的专业化程度。另一方面，聘请一些品德高尚、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专

业知识丰富的专家，特别是离退休的司法行政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作为志愿

者加入基层调解队伍，建立一支专兼职和志愿者相结合的调解员队伍，提高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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